
觀塘區議員柯創盛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第334章賦權小業主透過投票決定法團
成員任命、大廈管理、大小工程投標等，好處
是讓小業主參與大廈管理，甚至推翻不稱職的
法團成員，但最大敗筆是法團選舉制度容許未
能出席業主大會的小業主簽署「授權書」委任
他人出席及投票，但法例並沒有制定防舞弊措
施，讓別有用心者有機會鑽空子，以操控法團
選舉、騎劫法團。
將軍澳一個屋苑早前要進行大維修，入圍承
辦商的工程費竟高達1.7億元起跳，惹起居民
譁然，各小業主決意在業主大會上透過手上一
票使招標程序推倒重來。大會舉行前夕，邨內
離奇地出現一批自稱「義工」者。根據街坊住
所門口閉路電視拍攝到的影片，「義工們」在
大廈「洗樓」期間，以各種話術誘導業主在一
張只露出下半部空白處的紙張上簽名。當業主
揭開被遮蓋的上半部分時，發現該文件實為授
權書，懷疑有人誤導業主，以收集授權書操控

選舉結果。
險上當的居民李先生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其母是住所單位的業主，有天獨自在家
被陌生人敲門聲稱通知出席大會。在李母表示
知曉後，該名「義工」即聲稱：「可否幫我簽
個名，證明義工來過通知你。」李先生表示，
「好在母親機警，揭開張紙的上半部分，發現
有地址欄等信息，懷疑是授權書，遂拒絕簽
名。」
根據規定，授權他人出席業主大會及投票的

業主，會收到授權書副本收據。該屋苑的業主
關小姐從沒授權他人出席大會，卻在信箱收到
授權書副本，懷疑自己「被授權」，遂向管理
處查閱紀錄，發現其單位的一票已授權予法團
主席，「我們從未簽署
過任何授權，根本不認
識法團主席。就算授
權，我也只會授權給親
友。」

沒授權他人投票 竟收授權書副本

◆ 有業主疑「被授
權」到警署報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業主大會前業主大會前，，屋苑出屋苑出
現一批自稱現一批自稱「「義工義工」」人人
士拍門疑哄騙業主在授士拍門疑哄騙業主在授
權書上簽名權書上簽名。。 監控畫面監控畫面

◆◆ 有街坊發現自稱有街坊發現自稱
「「義工義工」」人士提供的人士提供的
簽名紙實為授權書簽名紙實為授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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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霍柏宇

立案法團掌實權
監察失衡惹禍患

四大弊端：法團混賬 操控選舉 主席失職 私用公款

香港文匯報專題昨日報道了沒有監察權的業

委會經常被揶揄為「無牙老虎」。不過，有實

權的業主組織「業主立案法團」是另一種極

端：它是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4章成

立，獲法例賦予財政獨立、廢除管理公司等實權，若法團、小業主、物業管理公司及民政事

務總署四大持份者能互相監察、制衡，理論上可以讓大廈管理更妥善，但一旦失衡，就會衍

生法團權力過大的禍患。香港文匯報近日接獲多個屋苑業主的求助，質疑有關屋苑的法團成

員監守自盜或濫權，又出現管理賬目不清等弊端，甚至有業主因法團的「糊塗賬」而被管理

公司告上法庭，其單位瀕臨被「釘契」。 ◆文/圖：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HSA00 表

業主立案法團及業主委員會對比

‧業主立案法團‧業主委員會

成立依據‧按《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4章）成立‧根據大廈公契成
立
性質‧獨立法人‧諮詢機構
權力‧
查核屋苑所有財政‧✓‧×
代表全體業主提告‧✓‧×
任免管理公司‧✓‧視乎公契規定（通常無）

財務掌控‧法團能掌管屋苑財政，小業主將管理費交給管理員後，由職
員入數到法團戶口，再由法團支付屋苑各項開支‧小業主的管理費交予管
理員後存入管理公司信託戶口，供管理公司使用，管理公司負責財務報表
好處‧能代表全體業主監督管理公司，甚至提告推翻不合理的公契規

定‧管理公司以其專業治理屋苑事務，減省小業主的精力和時間
弊端‧法團權力過大，若監察機制失效，容易出現利益輸送‧業委會無
實權，管理公司權力過大，且難以監察管理公司，小業主容易受制於物管
及發展商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樓宇
管理 亂象 之二

立案法團

法例雖然規定法團必須定期公開財務報
表，但條例未有訂定懲罰制度，令個別法團
有恃無恐。連續六七年未曾公布預算報表及
年終核數報告的將軍澳居屋景明苑，早前遭
前物業管理公司入稟追討600萬元欠交的管理
費。此時，一直準時繳交管理費的小業主們
才如夢初醒：何以管理費未落入管理公司戶
口內？每月所交管理費又落在誰人口袋？連
串疑問未解之際，業主再得悉另一噩耗—官
司敗訴，小業主要清付拖欠的管理費、堂
費、利息，合共賠償819萬元，否則全幢大廈
單位會被「釘契」。
去年底，景明苑現任法團被前管理公司入
稟追討2016年至2017年期間累計拖欠的16個

月共600萬元服務費，最終屋苑敗訴，需要集
資819萬元賠償予管理公司，每戶出資6,000
元至1萬多元不等，否則全幢大廈有可能被釘
契。令一眾小業主不解的是：「我們每月有
交管理費，為何法團沒錢找數，還要打官
司，敗訴後要我們承擔責任呢？」
根據法庭的判詞，該屋苑的業主每月將管

理費交予法團，再由法團存入管理公司的信
託戶口。在涉案的16個月內，法團累積收到
超過800萬元管理費，要繳付600萬元管理公
司服務費是綽綽有餘的，但法團賬目一直是
個謎，不少景明苑小業主表示，上任法團有
六七年未曾公布財務報告，到底業主每月所
交的管理費何去何從？有無人挪用款項？個

別業主擬報警，但苦於手上毫無證據，令調
查困難重重。

區議員：景明苑例僅冰山一角
據法例規定，法團管委會每年要擬備預算並
列明各項支出的預算、每12個月擬備財務報
表，以及每3個月擬備收支概算表。西貢區議
員方國珊表示，景明苑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
不少法團與管理公司之間簽收文件等流程不清
晰，賬目一團糟，資金去向十分難查。法例雖
規定法團必須公開賬目，但並沒有懲罰及投訴
機制，法團不公開，小業主若控告法團必須自
掏腰包請律師，法團卻能動用屋苑儲備請律
師，這令小業主猶如以卵擊石。

交足多年管理費 反變欠費要「釘契」？

步驟一：委任召集人及申請召開業主會議

方法1
由擁有不少於5%業權

份數的業主們委任一名業
主擔任「召集人」，召開
業主會議

方法2
由擁有不少於20%業

權份數的業主們，向民政
及青年事務局局長申請召
開業主會議

方法3
由擁有不少於10%業

權份數的業主們，向土地
審裁處或民政事務處申請
召開業主會議

現有法例賦予法團過大權力，法團成員尤
其是主席的個人操守很大程度上決定法團是
否稱職。居住在黃大仙一私人屋苑的吳小姐

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出示管理處的紀錄，顯示
該大廈其他業主2020年全年的管理費繳交紀
錄均蓋有「已交」印章，但時任法團主席的

紀錄就被塗改液修改至空白，業主
們懷疑主席利用職務之便，拖欠管
理費。直至去年1月至4月，主席
始恢復繳交管理費，5月至12月再
次欠交，之前所欠的管理費更「一
直拖」。
在懷疑欠交管理費的同時，該
法團主席也被指拒交工程費用，
放任大廈消防維修工程拖延。根
據律師行的文件顯示，該大廈應
消防處要求，在2020年10月27日
召開業主大會決議聘請承建商，

小業主須分別在2020年11月及2021年1月
分兩期「夾錢」付工程費。然而根據有關的
收費紀錄，截至2021年3月，大廈共44戶
中僅12戶已交工程費用，法團主席所繳交
的支票更「彈票」。
吳小姐表示，有關的消防工程毫無進展，

「連法團主席的支票也作廢，也未督促各業
主交齊工程費，承建商未收齊錢，當然唔開
工，如今拖延快兩年，大廈消防安全也未能
得到改善。」
她批評，主席不能以身作則履行職責，帶

來的是惡性循環。工程拖延至今，不少業主
見毫無進展，就提議退款暫緩工程，而這一
提議主席從未回應，以致個別業主以罷交管
理費抗議。

主席拖欠管理費 消防工程無進展

業主立案法團成立流程

對法團如何運用儲備，法
例的監管相當寬鬆，只規定
價值超過20萬元或超過法
團每年預算20%的開銷須登
報公開招標，20萬元以下
則由法團成員自行決定。有
關的規定容易被人鑽空子，
將大工程分拆成每項不超過
20萬元的小型工程，以逃
避公開招標。位於坑口的和
明苑，於2013年就爆出時
任法團以「拆單」的手法繞
過招標，在13個月內揮霍
逾200萬元的管理費，包括
豪花了11萬元購買佛具。
接獲該屋苑居民求助的西

貢區議員方國珊指出，和明苑時任法團成員已被推翻，根
據當年屋苑開支紀錄發現，時任法團展開四期工程，大部
分項目涉及數萬元，最大一筆款項約12萬元，另有多筆
9,000多元的項目。根據律師行調查結果，時任法團涉及
不當開支的金額超過240萬元，其中法團會議室裝修就花
費了近74萬元，又購買了總值超過11萬元的佛具、另有
水族器材、魚類等費用約7萬元。其他問題開支還包括買
酒、委員津貼等不合理費用。
業內人士指出，第344章籠統地規定法團可從管理費中

保留一筆「合理」款項應付小額雜項開支，而這筆款項金
額及動用條件均由管委會釐定，「舉例來說，一些法團管
委會規定，不超過1萬元的開支由主席一人簽字決定，換
言之主席可單憑個人喜好購買不超過1萬元的水族用品放
在會議室內。」

成員「拆單」買雜貨
揮霍百萬管理費

步驟二：
發出業主會議通知

步驟五：
法團業主周年大會

步驟四：
申請註冊成為法團

換屆規定：第一次業主周年大會後的12至15個月期間，須召開另
一次業主周年大會，選出新一屆管委會

法定出席人數：大廈業主人數10%，每業權份數為一票
選出管委會委員、主席、副主席（如設立的話）、秘書和司庫各一名

管委會須在有關業主會議舉
行後的28天內，向土地註冊
處申請註冊成為法團

須在法團註冊成立當日起計
的15個月內召開第一次業主
大會

步驟三：
業主會議當日

◆◆ 大維修不時引起大維修不時引起「「圍圍
標標」」疑雲疑雲，，小業主與法團小業主與法團
爭執爭執，，場面一度混亂場面一度混亂。。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管理處管理費收取紀錄顯示管理處管理費收取紀錄顯示20202020年至年至20212021年有多年有多
個月個月，，法團主席交費紀錄空白或遭塗改法團主席交費紀錄空白或遭塗改。。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律師行報告顯示和明苑法團
涉及不當開支超過240萬元。

受訪者供圖


